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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规范粮食库存检查中的账务检查方法和程序，制定本办

法。 1.2 粮食库存账务检查包括统计账检查和会计账检查，以

及账账、账实相符情况的检查。 1.3 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应

积极配合粮食库存检查人员做好检查工作，如实回答粮食库

存检查人员的询问，并提供下列材料： 1.3.1 商品周转粮（含

粮权不属于企业的代管粮食）、地方储备粮、中央储备粮以

及其他政策性粮食的统计资料、会计凭证、账簿、报表及相

关原始凭据； 1.3.2 企业粮食实物货位卡、保管账（或经营台

账）、相关辅助账表及原始凭证； 1.3.3 与储备粮计划规模和

轮换有关的文件； 1.3.4 粮食库存检查人员履行检查职责需要

的其他材料。2 统计账检查 2.1 粮食库存统计账检查，应重点

对粮食库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账务处理的准确性进行检查

。 2.2 库存统计数据的检查。核对各级统计汇总报表，询问了

解相关情况，并填写《粮食库存统计账检查工作底稿》（附

表2-1）。 2.2.1 逐级核对统计报表。根据统计报表报送的渠道

和环节，自上而下逐级核对各级统计报表的库存数据，直至

被检查企业，核实有无虚报、瞒报、错报等现象。 2.2.2 逐月

核对统计报表。逐月核对各级汇总单位和被检查企业至少最

近三个月报送的统计报表库存数据，核实各月度粮食库存统

计数据是否衔接。 2.2.3 核对分地区（企业）粮食库存汇总表

。核对每一级汇总单位的粮食总库存是否与其所有报表报送



单位粮食库存的合计数一致。 2.2.4 检查粮食收支平衡表各项

目的平衡关系。 2.2.5 检查相关统计报表之间的勾稽关系。 2.3

统计业务处理的真实性、及时性检查。检查不同性质粮食是

否分账记载。核对企业统计报表与粮食实物保管账（或经营

台账）是否一致，并填写《粮食库存统计账与保管账核对工

作底稿》（附表2-2）。必要时可延伸检查有关原始凭证。 核

对统计账与保管账时，应检查原粮、贸易粮和混合粮之间的

换算是否正确，所使用的统计折率是否准确。3 会计账检查

3.1 粮食库存会计账的检查，应重点从粮食库存成本、购销资

金流向、粮食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验证粮食库存统计账

、保管账的准确性和粮食实物的真实性，并对账账、账实核

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作出粮食库存是否真实的结论。 粮食

库存账的真实性以实际清查实物数为比对依据，必要时，要

延伸核对清查实物数与企业实际占用银行贷款的匹配情况。

3.2 检查粮食库存的会计账务处理情况。 检查与粮食库存相关

的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核实粮食库存的会计账表处理是

否真实、准确。 3.3 检查核实粮食业务的真实性。 3.3.1 检查

方法。查验粮食业务的购销资金账、实物保管账、统计账与

购进（销售）发票、付款（收款）凭证、购销合同、运输票

据、检斤入库单、提货单等所反映的粮食业务是否相符，检

查会计账、保管账和统计账相互之间是否相符。 3.3.2 检查内

容。检查粮食实物购进入库或销售出库并已进行账务处理的

业务；检查粮食购进入账未入库、购进入库未入账、销售入

账未出库、销售出库未入账等影响账实、账账相符情况的业

务。4 账账、账实相符检查 4.1 检查统计账与会计账相符情况

。检查企业粮食库存会计账记载的期末粮食库存品种、数量



与统计账是否一致，并填写《粮食库存统计账与会计账核对

工作底稿》（附表2-3）。 4.2 核对会计账与实物清查结果是

否相符。 4.2.1 正确区分形成不同性质粮食库存的资金渠道。

4.2.2 结合粮食入库时的市场价格（另有规定价格的，从其规

定）和库存粮食品种、数量、等级，测算收购资金总量与会

计账反映的粮食库存值是否基本相符。不符的，应查明原因

。 4.2.3 结合企业应收补贴款的实际发生额和规定的补贴标准

，验证企业承储的中央储备粮、地方储备粮和其他政策性粮

食实物数量与实际清查结果是否基本相符。不符的，应查明

原因。 4.3 比较分析、合理调整影响账账、账实相符的正常因

素，检查账账、账实相符情况。 4.4 调整检查当日清查的粮食

实物库存到检查时点实物库存，并填写《粮食库存实物调整

情况工作底稿》（附表2-4），判断账实是否相符。 4.4.1 检查

时点至实际查库日发生已处理完结的调整事项包括购进粮食

入库入账、销售粮食出库入账；未处理完结的调整事项包括

粮食入库未入账、粮食出库未入账，以及代储粮食。 4.4.2 检

查时点以前发生至实际查库日尚未处理完结的调整事项包括

粮食已购进但在途、粮食入库未入账、粮食销售未出库、粮

食出库未入账，以及代储粮食、异地储粮等。 4.4.3 调整方法

为，实际清查日实物清查认定的粮食实物库存减（加）检查

时点至实际查库日的粮食入（出）库实物数量，加上检查时

点以前至查库日购进在途和异地储存的粮食实物，减去检查

时点以前至查库日粮食销售入账但未出库的粮食实物，再减

去受托代储粮食，即为调整后的检查时点实际粮食库存。 4.5 

检查粮食统计账面库存与库存实物相符情况。将检查时点账

面库存与检查时点实物库存比较，得出账实差数或差率，并



填写《粮食库存账实核对调整情况工作底稿》（附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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